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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建立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建立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  
 
 
背景 
 
2.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宣布建立香港

和上海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促進兩地資本市場雙

向開放。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監會）在同日發出聯合公告，原則

上批准開展滬港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滬港通）。 
 
 
滬港通的意義 
 
3. 滬港通不但有助深化兩地證券市場，更具有深遠和戰略

性意義。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發展。對內地來說，滬港通將有助

提高海外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在上海市場的參與度，促進市

場成熟穩步發展，內地投資者有序地到海外投資，並有助內地資

本項目逐步開放。對香港來說，滬港通將有助促進香港與內地資

本市場的戰略性融合，增加人民幣資金於在岸和離岸市場之間雙

向循環的渠道，從而進一步提高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

並在過程中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業

務中心的地位。 
 
4. 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在過去幾年取得理想的發

展，各項金融基礎設施也日趨完備，可以迎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

場互聯互通帶來的新機遇。今後在內地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及人民

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將可繼續充分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和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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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制度要點  
 
適用的規定 
 
5. 在滬港通下，交易結算活動將遵守交易結算發生地市場

的規定及業務守則。上市公司將繼續受上市地上市規則及其他規

定的監管。 
 
交易 
 
6. 兩地交易所將透過在對方市場設立的子公司，接收來自

各自交易所參與者的買賣滬港通股票訂單，並將該等訂單傳遞到

對方的交易平台執行。 
 
結算及交收 
 
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與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將互相成為對方的參與者，為透過

滬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提供結算與交收服務，全程封閉以實現風

險全面監控，可確保流入滬港通系統內的資金只能用來買賣規定

範圍內的A股或港股，一經賣出，套現資金只能在本地清算系統

沿原路返回，而不能留存在對方當地市場，也不能用於購買其他

資產。 
 

投資標的和合資格投資者 
 
8. 在滬港通初期，內地機構投資者及合資格個人投資者（即

於證券帳戶及資金帳戶餘額合計不低於50萬元人民幣的個人）將

可以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交易所）與其參與者買賣規定範

圍內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的股票（即香港聯合交易所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恒生綜合中型

股指數的成份股和同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A+H股公司股票）。同時，香港及海外所有機構及個人投資者

將可以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與其參與者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在上

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票（即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180指數、

上證380指數的成份股，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

股票）。以上投資標的範圍可根據試點情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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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額度 
 
9. 由於滬港通是試點，根據循序漸進和風險可控的原則，

跨境投資將受額度管理。內地投資者購買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股

票涉及的累積淨額度為2,50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投入的淨數額

以105億元人民幣為上限；香港及海外投資者購買上海交易所上

市股票涉及的累積淨額度及每日投入淨數額上限分別為3,000億

元人民幣及130億元人民幣。以上額度可根據試點情况調整。 
 
 
跨境執法合作 
 
10. 兩地證券監管機構將各自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雙

方為保障投資者利益之目的，在滬港通下建立有效機制，及時應

對各自或雙方市場出現的違法行為。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將

提升目前的雙邊監管合作安排，加強執法合作，主要包括： 
 

(a) 完善違法違規線索發現的通報共享機制； 
 
(b) 有效調查合作以打擊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

等跨境違法違規行為； 
 
(c) 雙方執法交流與培訓；以及 

 
(d) 提高跨境執法合作水平。 

 
 
準備工作和市場溝通 

 
11. 兩地政府及監管部門聯合上海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

中國結算及香港結算就滬港通的發展正緊密合作，並已成立工作

小組跟進相關工作。兩地交易所及登記結算機構正積極推進開展

滬港通的各項營運和其他工作，在完成相關的交易結算規則和系

統、獲得所有相關的監管批准、市場參與者充分調整其業務和技

術系統、所有必需的投資者教育工作準備就緒後，才正式啟動滬

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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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滬港通準備期間，兩地交易所及登記結算機構會聯絡

各類市場參與者，確保市場參與者在滬港通正式實行前了解他們

參與項目所需符合的所有有關規則、系統和技術要求。香港聯合

交易所及香港結算已向其參與者刊發通告及相關文件，並於本年

五月為其參與者和系統及信息提供商舉行了第一輪共十四場的

簡報會，有接近二千名業內人士參與。第二輪和第三輪簡報會計

劃分別於本年六 /七月和八月舉行。此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已就滬港通設立了網頁、電郵地址和熱線

以公佈資料和處理查詢。同時，香港交易所正與投資者教育中心

一起制定面向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的投資者教育計劃，以及

與上海交易所一起制定面向兩個市場投資者的雙向教育計劃。 
 
13. 如本年四月十日所公布，為開展滬港通，有關準備工作

將需時約六個月。香港聯合交易所及香港結算計劃於本年九月進

行市場試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四年五月  




